惠州市实验中学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购买校园课程辅助教育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惠州市实验中学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购买校园课程辅助教育服务项目现接受企业咨询登记。
一、采购项目需求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

	1
	惠州市实验中学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购买校园课程辅助教育服务项目
	1项
	人民币994,500.00元


二、采购项目技术参数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惠州市实验中学是惠州市教育局直属公办高级中学。学校现有教职工432人，专任教师356名。学校打造了一支素质优良、德艺双馨的教师队伍。学校现有三个年级93个教学班，学生4926人。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我校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须购买物理等学科校园课程辅助教育服务人员约17人,现因教育服务人员不足以满足学校教育教学需求，现向社会供应商采购校园课程辅助教育服务，服务内容为教学教辅工作。

（二）服务内容（范围）：

	序号
	项目
	人数
	服务费

人均每月预算
	服务期限
	服务费预算

小计

	1
	学科课程辅助

教育服务
	17人
	6,500.00
	9个月
	994,500.00

	备注
	服务人员学科类型应包含普通高中开设的所有学科课程，实际派出的学科类型、学科服务人员数量以学校最终教学需求为准。
学校有权利根据实际教学需求调整学科类型和学科服务人员数量。


（三）服务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人员须符合如下要求：

（1）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2）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3）具备相应学科教师资格；

（4）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心条件；

（5）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记录；

（6）符合具体岗位要求及法律法规的其他条件；

（7）特别优秀的教育服务人员可适当放宽录用条件，但需经采购人同意。
（四）技术支持包括包含以下内容：

（1）专员支持服务：安排专员为本项目售后技术支持，并提供其联系手机、电话、传真、Email；保证采购人在工作日内能及时联系到项目专员；如人员需要调整应及时通知采购人。

（2）审查支持服务：中标人应配合采购人进行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审查工作，并提供专业技术意见。

三、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2024年12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2.预算金额

本项目预算控制金额为￥994,500.00（大写金额：人民币玖拾玖万肆仟伍佰元整），超出预算控制总额的投标报价将导致其投标无效。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成本、人员工资、法定税费和参加单位的利润等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3.付款方式：

（1）支付方式：本项目服务费按月结算，甲乙双方按实际上课时间月份数量结算服务费。每月服务结束后，经学校管理人员对供应商的服务考核合格后，学校在收到供应商开具正式发票10个工作日内（财政审核时间不计算在内）将上月服务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供应商。

（2）供应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服务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的提供专业服务人员辅助开展本项目服务工作，如供应商提供人员数量不足，可扣除当月相应的服务费用。

（3）学校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修改服务学科内容、服务要求以及要求供应商调整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供应商应当配合。双方可根据调整后的实际服务人员数量和服务内容进行结算。

4.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按项目总价报价的报价方式。 

价格构成。投标人报价包括投标人服务人员工资、福利、通信工具、社保、公积金、管理费及完成该项目所需工具费、一切税费等以及为完成项目所有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费用不管是否在投标人报价书中单列，均视为投标总价中已包含该费用。 

（2）全部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成本分析报告（包含投标人服务人员工资、福利、通信工具、社保、公积金、管理费及完成该项目所需工具费、一切税费等的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投标报价低于采购预算的75%时，提供书面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以证明报价合理性。
5.本项目售后服务要求：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事故时，投标人能在60分钟内到达处置解决问题，提供标准电话技术支持（7×24小时）。


